
XX局关于贯彻落实市政府令第1号

的实施方案

各镇（街）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实施工作的要求，现就我局涉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改革事项

1、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

(......
(......
2、转移的行政审批项目

(......
(......
3、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

(......
(......
4、委托的行政审批项目

(......
(......
二、有关工作衔接

1、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，我局自 月 日起停止实施，不再受理新的申请。对 月 日前受理的未办结申请，由我局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办结。对以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作为前置条件的相关事项，自 月 日起在我市范围内不再以其作为前置条件；对于改为事后备案的事项，我局将在制定相关备案办法和程序后向社会公告。

2、转移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再属于行政审批，不作为市场准入条件，我局将按照：①申请承接政府工作事项（各相关技术机构、行业组织自我局发布转移的工作事项信息后15个工作日内，根据转移事项的性质和本单位的实际，向我局提出承接申请）；②确定承接单位（我局在受理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对参与申请的技术机构、行业组织进行资格审查，并根据转移工作事项的性质，以及承接单位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公开、公平和择优的原则，通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定承接单位，并向社会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）；③签订协议书（确定承接单位后，我局与承接单位签订《政府行政职能转移服务协议书》）；④事项移交（我局与承接单位在签订协议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项移交工作，并通过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告交接日期、协议内容等）等程序把XXX事项交由相应的行业协会（或事业单位）承接。
我局自 月 日起不再受理转移事项的申请，在此之前已受理未办结的事项，由我局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办结，自 月 日起将转移事项移交给承接单位。我局将对转移事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管，听取承接单位完成工作情况的汇报，审核承接单位提供的工作情况总结和有关说明材料，对承接单位完成工作的绩效进行评估验收。

对以转移的行政审批事项作为前置条件的相关事项，自 月 日起在我市范围内不再以其作为前置条件。其中：XXXXXXX不再作为企业（事业单位、个人）取得XXX的前置条件。XXXXX事项由我局对申请资料审核后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。

由于XXX等原因，对市政府提出需转移的XXX事项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认为现时暂不具备条件转移，仍需要1年的过渡期，过渡期间我局将进一步创造条件，制定好工作计划，在具备条件后即按转移流程和要求实施。

3、对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，除XXX外，自 月 日起可由XX、XX镇负责实施，申请人可直接向有审批权的镇或相关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其负责审批并承担相应责任。我局将在镇级确定具体实施部门后加大对相关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，并按照：①指导承接单位制定实施方案；②办理交接手续；③向社会公示交接时间、下放事项及权责关系的程序完善相应的交接手续。

4、对委托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在镇政府(街道办）确定具体实施部门后加大对相关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，并按照：①指导承接单位制定实施方案；②签署委托协议书；③向社会公示交接时间、委托实施的事项内容的程序完善相应的交接手续。

我局自完成上述程序后不再受理委托事项的申请，在此之前已受理未办结的事项，由我局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办结。申请人自 月 日起直接向承接单位提出申请，承接单位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办理，至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新的不同规定时依照相关规定办理。此外，我局将对转移事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管，并制定相应的监管办法。

三、加强指导和监管，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效

我局将加强对行政审批改革事项实施工作的指导，特别是指导好过渡时期的衔接工作，防止管理脱节。一是加快制定配套政策和管理办法，确保改革事项顺利有序实施。二是加强对各镇（街）的指导与监督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各相关部门可及时向我局反馈意见。三是制定完善监督制度和管理规范，建立健全信息化监管机制，加强对改革事项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估，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管，加强执法监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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